
橋檢結合高雄市野鳥學會 

辦理「打造綠能環境․永續生態發展」易服社會勞動專案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長期挹注社會勞動人力，協助高雄市野鳥學會維護鳥松濕

地公園生態，於 113 年 3 月 25日共同舉辦「打造綠能環境․永續生態發展」

易服社會勞動成果發表會，運用有切割、電焊專長之社會勞動人，施作園區

鐵皮屋倉庫搭建與圍籬修繕工程，新增置物空間，打造出

井然有序、整潔舒爽的新樣貌。 

    是日活動，該署檢察長張春暉、主任檢察官

黃齡慧、主任觀護人簡惠霠、野鳥學會總幹事林

昆海等人親自出席，亦邀請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

家庭社工組 20多名學生共同參與。張檢察長表示

野鳥學會長期與該署共同推動社會勞動制度，去

年 112年更完成高達 112人次(8883小時)社會勞

動服務，運用社勞人力卓有成效。本次專案活動，

充分運用社勞人的專長，利用園區木棧道的廢棄

枕木作為修繕材料，整理園區破損圍籬，進一步

達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為環保盡一份心

力，也希望環境生態能永續發展。 

  

 活動尾聲由機構督導帶領與會來賓參觀園區，

透過導覽的方式，以多元角度來認識濕地的生

態環境，最後張檢察長也親自設置外來種(綠鬣

蜥)陷阱，宣導維持濕地自然生態原貌的重要

性，讓自然生態能永續發展。 

         



橋檢召開 113年度第 1 次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為落實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

機制假本署召開今年度第 1 次性侵害案件受

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由主任檢

察官黃齡慧主持，邀集觀護、警政、心理、醫

療等單位一同參與，並聘請專家學者針對中高

再犯危險個案進行討論，共同制定預防再犯及

治療策略，以落實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機制。 

 是日會議，計討論 8 名實施科技設備監控

之高風險受保護管束人，專家學者除檢視處遇

措施並提供專業建議。該會議為轄區網絡成員

聯繫的重要平台，不僅提升工作團隊執行性侵

害案件的危機處理能力，並掌握中高危險個案

現況，以達有效預防再犯發生。 



橋檢緩起訴酒駕個案仁武二殯生命關懷服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鑑於酒後駕車對於交通安全及生命

財產的嚴重影響，為遏止酒駕歪風，並使

緩起訴被告學習尊重生命的可貴，橋頭

地檢署特別安排 4 位緩起訴酒駕個案

113 年 4 月 19 日於第二殯儀館仁武分館

進行生命關懷服務。是日課程，首先由觀

護人夏以玲進行生命教育並闡明服務目

的，再交由現場管理人員分派至納骨塔、

往生室、冷凍櫃、洗屍檯等區域進行清潔

工作。課程最後，透過心得回饋單的填寫，

讓個案自服務亡者的過程中反思，重新認

知生命的真諦與價值！ 

 



橋檢辦理緩起訴處分毒品新案報到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於 113 年 3月 28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處分毒

品新案報到說明會，由計畫人員擔任講師，向緩起訴處分毒品案件被告說明緩

起訴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期勉被告勿存僥倖心態，勿再施用毒品，且務

必遵守相關規定，進而順利遠離毒害，邁向嶄新人生。 

首先由講師告知緩起訴毒品被告於緩起訴期間，須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室

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且應依指定時間至本署不定期尿

液檢驗，亦告知個案若違反相關規定，其緩起訴處分恐遭撤銷。此外，叮囑個

案戒癮療程期間，應定期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應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復

健治療課程並至機構執行義務勞務，此外，再宣導本署推行之「強化藥癮個案

戒癮服務計畫」，期能落實毒品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理輔導工作。 



橋檢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

療」是結合司法與醫療行為之多元司法處遇計

畫，將戒毒療程納入緩起訴制度內，將醫療處遇

或社區處遇導入檢察官偵辦第一、二級毒品施

用者之處遇措施，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

讓司法端及醫療端就個案狀況共同進行評估，

使重度成癮者在醫院接受專業治療，輕度成癮

者藉由復健治療課程及義務勞務，以利其回歸社區，既可彰顯司法制度與醫療

資源結合之優勢，更可讓毒品施用者依成癮輕重得到妥適的分流處遇，俾利個

案重獲新生、復歸社會。 

    113 年 3月 11 日、3 月 25日假本署三樓地

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二及毒品戒癮治

療說明會，由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讓被告確實

瞭解毒品戒癮治療之內容，包含治療期間、期間

內需負擔的義務、何種情況下會導致計畫終止

或緩起訴處分遭撤銷等，知悉參與毒品戒癮治

療係緩起訴處分之指定命令事項，且充分配合

及遵守或履行規定之事項，並願意自負相關法

律責任。最後叮囑個案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應

定期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應依指定日期至

本署參加復健治療課程，至機構執行義務勞務，

並宣導本署推行之「強化藥癮個

案戒癮服務計畫」，期能落實毒品

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理輔導

工作。 



 隨著詐騙案近年來屢創新高，詐

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網路購物詐

騙、非法投資詐騙、解除分期付款詐

騙，已成三大詐騙手法，如何防詐已

成檢警及金融機構共同的重任。橋頭

地檢署於 113年 3月 6日辦理緩起訴

法治教育課程，特邀本署檢察事務官

高文輝擔任講師，針對「洗錢防制法

新法修正」、「人頭帳戶」及「警示帳戶」等相關課題說明與宣導，

課程中並列舉相關實際案例讓學員加強防範心理，提高警惕性，講師

也期許學員不起貪念、不受誘惑，將可避免有心人士的誘惑詐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 

「洗錢防制法新法修正」及「警示帳戶」課題說明與宣導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 

「珍重生命不酒駕」、「酒後駕（騎）車相關處罰規定」宣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國人餐敘勸酒文化盛行，酒後

駕車肇事每年奪走多條人命，造成

許多家庭破碎。橋頭地檢署於 113

年 4 月 10 日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

課程，特邀鈞聲法律事務所陳鏗年

律師擔任講師，以「珍重生命不酒

駕」為題宣導「酒後駕（騎）車相

關處罰規定」，課程中分享多起酒

駕肇事實際案例及肇事後所負刑責，希學員能引以為戒、勿心存僥

倖，另提醒學員酒駕行為損人不利己，還要負擔沈重法律責任，酒後

找代駕或坐計程車，落實酒後不開車

的安全守則，才是安全回家唯一的

路。 

    



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於 113年 3月 7日及 4月 11日辦理義務勞務說明

會，本場次由觀護佐理員任金正擔任講師，除說明緩起訴被

告於一定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宣導相關法治觀念。 

    首先由講師指導個案填寫表格與資料，並告知履行期間不

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同時提醒個案勿

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若遇有類似情形，可向

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檢舉；此外，更針對酒駕相關規定提醒

個案，有效達成酒駕防制宣導之目的，最後再輔以投影片案例

之介紹，期勉被告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激發其以志工精神

行善及回饋社會，順利讓被告在履行期間完成義務勞務。 

橋檢辦理就業促進團體輔導活動 

  為促進更生人職涯規劃更加順利，協助學員們解決面

對就業問題及重建職場信心，橋頭地檢署結合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岡山就業服務站，於 113年 3月 20日

辦理本年度第一場就業團輔課程，透過就業服務員沈育芳

專業授課，提升學員求職之技巧及增加現有就業勞動條件

之了解 。 

  是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亦到現進行

宣導，說明法扶基金會服務內容，以強化學員法治觀念及

保障自我工作權益。當日課程中學員們認真聽講並踴躍發

問，課後也積極參與現場徵才及就業諮詢，以期能順利尋

得適性之工作機會。  



修復式司法宣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

護人吳銀倫 3 月 21 日於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團體輔導活動，對受保護管束

人進行宣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

受保護管束人深自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若有意願可向橋頭地檢署提出

申請，進行相關修復程序。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

譯為修復式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最

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

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民眾，提

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

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犯

罪所造成的傷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

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

（Tony Marshall,1996）。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暨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活動  

橋頭地檢署為關懷目前在監所服刑

的受刑人，特別舉辦假釋法令宣導暨團

體輔導活動，以利未來假釋出獄後的保

護管束能予以銜接。日前檢察長張春暉

特別指示觀護人吳銀倫、夏以玲及劉佑

群於 113年 2月 19日、3月 11日及 4月

8日等分別前往高雄二監及高雄戒治所，

期盼能將法治觀念深植，並期盼透過宣

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其

所犯的過錯及對社會的影響，並於將來

出獄後能熟悉保護管束流程，利於教化

避免再犯。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訊 息 宣 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訊 息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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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地檢署網址： http://www.qtc.moj.gov.tw 

橋頭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613-1765。 

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轉 3311，也股觀護人。 

編輯：蕭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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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年 5 月 7、21 日及 6 月 11、25 日辦理社會勞動
勤前說明會。 

2.113 年 5 月 8 日及 6 月 8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治教

育。 
3.113 年 5 月 9 日及 6 月 6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

說明會。 
4.113 年 5 月 13、27 日及 6 月 6、24 日辦理緩起訴處

分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5.113 年 5 月 3、17 日及 6 月 7、21 辦理緩起訴毒品案

件社會復健治療課程。 
6.113 年 5 月 2、3、9、24 日及 6 月 13、14、28 辦理

緩起訴毒品案件多元處遇課程。 
7.113 年 5 月 23 日、6 月 27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新案統

辦說明會。 
8.113 年 5 月 24 日、6 月 24 日辦理酒癮治療說明會。 
9.113 年 5 月 21 日、6 月 19 日辦理就業團輔課程。 

Q ：聲請「易服社會勞

動」有條件嗎？ 

A ：限於刑罰輕微之案

件，包括下列三類： 

1.受 6 個月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之宣告的案

件。 

2.得易科罰金的案件。 

3.罰金刑案件易服勞役

而勞役期間 1 年以下

的案件。  


